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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个论

9 月 1 日起，铁路部门将调整火车
票退票和改签办法，实现火车票全国
通退通签，同时实行火车票梯次退票
方案。该方案称此举是为进一步方便
旅客退票和改签，同时，为充分利用
运力资源，引导旅客增强购票计划
性，方便更多旅客购票出行。

整条消息除了“实现火车票全国
通退通签”这句话看到“心里装着人
民”外，再也看不到一点新鲜或是让
人感到“温暖”的语句，更没商量的余
地。不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
息后有没有注意到网民的反应，反正
笔者是注意到了。该消息经网上发
布后，不到 10 个小时就有 2 万余网民
发 表 看 法，为该方案叫好者寥寥数
人。其中，不少网民提出同样一个问
题：“火车晚点如何补偿乘客？”

从消息中看不出中国铁路总公司
制订这个方案时征求过民意，或是开
个什么听证会之类的。如若没有的
话，可否在已决定的退票收费方案
后，考虑跟进再发一个《火车误点赔
偿乘客方案》？

笔者提出这一想法,一是网民提
示，二是受这个收费方案引发，也是
按照人的传统逻辑思维方式而生。
细想一下，火车票其实就是铁路部
门与购票者之间的一个合同。而合
同最基本的法律作用就是保证双方
的权益不受到损害，约束双方按合
同规定办事。但从消息中看到的这
个方案还只是一个“单边合同”，如

加 上 火 车 延 误 如 何 赔 偿 乘 客 的 内
容，那就是个完整的合同了。

按合同方式执行，笔者不反对退
票收费，原因很简单，因为退票者违
约不仅导致真正想坐车的人买不到
票，而且“造成了铁路运力资 源 的 浪
费”，按合同要求给予相应的处罚，
使其“增强购票计划性”，特别是票
贩 子 和 只 为 自 己 出 行 购 买 不 同 时
间 段 票 的 。 但 是“ 合 同 ”是 双 方 相
互 制 约 的 ，让 人 想 不 明 白 的 是 ，为
何出台的方案只有针对旅客，而没
有铁路部门？这样的方案从《合同
法》来 说 是 不 公 平 、公 正 的 。 旅 客
因 事 不 能 按 时 到 达 ，导 致 不 能“ 充
分 利 用 运 力 资 源 ”，而 用 方 案 来 约
束 。 那 么 请 问 火 车 因 故 不 能 准 点
发 车，误了旅客的事或是某一笔生意
或是抢救生命的时间，违约的铁路部
门是否像方案中那样来个“梯次”赔
偿乘客？

如果铁路部门在出台该方案时如
配套出台一个《火车延误赔偿乘客方
案》，并在《火车延误赔偿乘客方案》
中讲明，自然灾害导致铁路受损、为
抢救突发病的旅客等这些不可预见因
素而不能准点发车不对旅客赔偿，同
样，旅客遇到突发生病、因新工作任
务等特殊原因不能按购买火车票出行
退票不收退票费的话，相信不仅能减
少大众质疑，而且更能让群众接受，
更能让群众心服口服。
□董晓勋

近日，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一洗浴
中心老板实名举报辖区派出所长收取
赞助费，且不开具票据。此外，该所长
还常年收受他人礼金及向辖区内企事
业单位收取保护费。27日，当地公安局
作出回应，收赞助费的是派出所，金额
达100多万元，“均开具了财政非税收入
票据，并及时入账”。

在派出所查了一阵，当地公安局得
出结论：非法收取公共场所保护费与事
实不符。涉事派出所存有“预收罚款
后实施处罚”，以及收取消防罚款后

“未及时解缴入账”等问题。而针对
舆论关心的赞助费问题，通报又称

“均开具了财政非税收入票据，并及
时入账”。至此，从程序上来说，所有
指向这家派出所的质疑，似乎都仅能
说是违规。而为表示处理问题的诚
意，当地公安局在通报中亦称已“追究
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不过，尽管该区公安局已作了回
应，但关心此事的人仍惴惴不安。因为
派出所这所谓的 100 多万元“消防罚
款”，仍让人有一种难以言明的愤怒。
消防罚款还能预收？消防罚款还可不
及时入账？这一家派出所的问题，到底
是一种偶然，还是另有别情？从通报来
看，都没有一个可靠而清晰的答案。并
且，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派出所不但
需要企事业单位的金钱赞助，还会正儿
八经地开具发票。难道派出所变成了
福利院？养着大帮孤儿需要社会献爱
心？

不论是预收消防罚款，还是收受赞
助费，这家派出所的行为已不是单纯的
违反程序。从法律上看，他们的这些行
为已有索贿之嫌。派出所手握公权，如
果收取辖区内企事业单位的赞助，那又

谈何秉公执法？谈何维护正义？更加
严重的问题是，当地公安局对于这样明
显有权力寻租的行为，仅仅认定为违
规，这是否说明，这笔赞助费后还藏着
别的“猫腻”？使得上级公安机关都有
些“投鼠忌器”？

面对实名举报，主动公开回应，当
地公安机关这种姿态富有建设性。但
从消除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来看，仅有
回应的姿态还远远不够。对于人们关
心的问题，相关部门既要有主动回应的
勇气，更要有经得起事实考验的结论。
如果匆忙拿出来的结论，既经不起逻辑
推理，又不符合法律法规，怎能说服公
众，说服举报人？

更何况，涉事的部门属区公安局
派出机构，属同一系统。目前，虽未
有证据显示这两者存在利益关联，但
为避嫌，区公安局应该回避对此事的
调查。毕竟，从目前区公安局的通报
内容来看，预收消防罚款、收取赞助
费等问题，已不是上级追究下级“相
关责任”的范畴。从程序上看，当地
纪委更应介入这一起事件的调查，查
清预收消防罚款、百万赞助费背后的
细节，从而给民众也给正义一份满意
的答卷。

规范收费乱象，追责少数几个人，
赢来的只是局部的正义。当地公安机
关除反省外，还应联合监管部门对全
区派出所，展 开 一 次 收 费 情 况 的 普
查，严惩所谓的预收消防罚款和各
类违法收费行为。并从源头上，加
强 监 管 ，切 断 权 力 寻 租 的 利 益 空
间。警示警务人员必须规范收费行
为，给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收费明目
画上法律的句号。
□杨兴东

派出所收费背后到底有无猫腻

探究

7月25日海南省东方市政府正式下发了关于麦某任职的通知，任
命其为东方市林业局副局长，但仅过了10天，麦某就因“审批东方市江
边乡一块约70亩的林地开采时涉嫌违规被带走调查”。其升官之诡
谲，落马之神速，让“带病提拔”的问题再一次引发公众关注。

所谓“带病提拔”，是一个奇怪的词汇。质疑者可以拿他来质疑，组织
部门所选拔任用的人选是否“疾病缠身”，在落马后很容易被证实。而组织
部门也可以轻易否认呢，只需祭出一个不违规的借口就成。

在麦某事件中，我们先且假定每一个程序都行礼如仪地走完了，
相关负责人所说的在整个过程中，“未接到任何针对麦某的举报信访
资料”也属实，现有考察环节似乎也很难揪出“带病提拔”干部。

一者，某些干部并不因为自身有问题就放弃升官追求，相反，恐怕
越是有病就越是有着更为强烈的升官诉求。正因为没有政绩，甚至正
是因为有贪腐前科，才更有必要或者更有能力请托跑关系，才更精于跑
官要官买官以介入或者干扰组织部门的选人用人程序。更何况组织部门
谈话之类又不是纪委办案，想升官者在考察环节自我美化还来不及，谁会
傻到说自己“疾病缠身”的地步呢？二者，官员常常都是一定圈子中的人，
而被提拔者上面可能是有人的，官员能够进入提拔考察的视野，常常就是
关系较铁的代名词。在如今的世风下，即使明知人家“带病提拔”，很多人
可能下意识选择“装聋作哑”。一些“带病提拔”的案例显示，“带病提
拔”并不鲜见，甚至“不带病不提拔”也并非全是笑话。

种种情形表明，在选人用人的问题上，虽然有程序公正的要求，但
是组织仍是极容易被个人牵着鼻子走，而“带病提拔”就有空子可钻
了。在近日召开的湖南省组织工作会议上，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就痛
陈，现在有一部分干部，热衷于自我设计，为自己的升迁设路线图、排
时间表，把每一个岗位都当跳板、把每一个职务的任职时间都算计好、
每一“班车”都想赶上，今天在这个领导那儿套近乎，明天又和那个领
导联络感情，自己的本职工作却抛在九霄云外。

徐守盛同志的言下之意很清楚：被提拔者可能刻意设计升官线路
图；“伯乐”们也可能被这种热衷升官的人利用。由此一来，所谓选人
用人的程序，尤其可能被这类人的个人行为所架空。要改变这种状
况，还是应该着力改变选人用人重相马不重赛马的局面。重相马，则
所谓“伯乐”的发言权是一言九鼎。“伯乐”也可能被蒙蔽受误导，甚至
可能从感情上把“疾病缠身”的驽马当作是千里马。只有开放的赛马
机制才能破除“带病提拔”的痼疾，谁跑得快，谁勤政廉政，组织看着，
群众盯着，组织也很难被个人牵着鼻子走。 □严辉文

网络谣言人人喊打，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被忽略的“官谣”。“官
谣”的产生根源，莫过于是急于想撇清自身污点的某些单位或个人。日前，
新华社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足以引起一些不注重多
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

这些天，少数网络大V的道德画皮让人大倒胃口，但，是非对错总
算一码归一码。既然清理谣言、严打造谣传谣现象，“大V”或者小虾，
不过是民间版的兴风作浪——那么，与之对应的，那些睁着眼睛说（过）
瞎话的官方部门与公职人员，在造谣传谣中的恶劣表演，难道就可以因
为“人人都是责任人”而一笑了之？

不妨随手拈来地回顾一下较近的两件事儿：今年3月20日，广东佛
山一货车被治超执法车拦停，司机称遭执法者殴打，但打人者声称“绝
对文明执法”。在得知执法者打人场景被货车上装的视频装置录下后，
佛山治超办才处理相关责任人并以“因调查不足匆忙回应，以至于事实
存在出入”为由道歉。今年8月8日，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被开除
党籍，并被行政开除，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而2012年12月6日，罗昌
平连发三条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时，国家能源局急吼吼回应称，上述
消息“纯属污蔑造谣”……

权力部门以公信力“背书”，将真相污蔑为谣言，如此指鹿为马、混淆
黑白，这是比不明就里的“传谣”更恶劣的行为。一者，它肆意破坏了社会
诚信生态，令权力话语陷入危险的“塔西陀陷阱”。一个地方部门说谎，令
整个地方权力信用斯文扫地，一旦遇到公共事件的“燃点”，这种破坏力就
以社会心理及结构动荡的姿态呼啸而至，戕害公共利益。二者，官方谣言
如此随意而司空见惯，官方说谎的无须担责、权力造谣的不用埋单，那么，
兴师动众的“整治谣言”行动，会不会失了公平与正义的准星？

就法理而言，造谣者如果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名誉权或侵犯了法人
的商誉，依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要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
条规定，“散布谣言”的，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以上案例中，
权力部门相关公职人员要么“污人造谣”，要么“刻意造谣”，既给特定对
象带来了具体伤害，也损害了无形的权威与公益。谣言的发布与传播
者，因为出自权力部门，就可以逍遥法外吗？

有人说，民间谣言是“苍蝇”，官版谣言就是“老虎”。其实，无论是
“苍蝇”还是“老虎”，按照传播学者克罗斯提出的“谣言公式”（谣言=事
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在舆论关切的公共事件
上嚣张造谣，这已经不能将之简单视为失败的危机公关，而应该从整治
谣言的层面，打破这种“官谣犯法不究责”的惯性。一句话，“官谣”不能
遁入法外之地。 □邓海建

“官谣”不能遁入法外之地

关注


